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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1-022 

债券代码：155495           债券简称：19 东方 02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子公司名称：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东方粮油方正有限公司、东方

粮仓五常稻谷产业有限公司、东方粮仓龙江经贸有限公司、黑龙江东方粮仓粮食

经销有限公司、东方集团肇源米业有限公司、东方优品健康食品控股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大连粮食贸易有限公司、厦门银祥豆制品有限公司、厦门东方银祥油脂

有限公司、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长春

通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大成饭店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公司预计2021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银

行等机构融资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89亿元（包含尚未到期的担保，担

保事项包括融资类担保和履约类担保）。截至2021年4月26日，公司对合并报表范

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含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95.86亿元。 

 对外担保逾期情况：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业务发展资金需求，公司预计2021年度为合并

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89亿元，包含尚未到期的担保，担

保事项包括融资类担保和履约类担保。上述担保包括公司为各级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

际控制权的公司提供的担保、以及各级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之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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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担保；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各级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提供的担

保；对各级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提供的单笔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10%的担保等《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情形。 

预计主要被担保子公司2021年度担保细分额度：  

（单位：亿元） 

序号 被担保子公司名称 预计被担保额度 

1.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40.00 

2.  东方粮油方正有限公司 13.50 

3.  东方粮仓五常稻谷产业有限公司 3.00 

4.  东方粮仓龙江经贸有限公司 3.60 

5.  黑龙江东方粮仓粮食经销有限公司 0.10 

6.  东方集团肇源米业有限公司 7.10 

7.  东方优品健康食品控股有限公司 5.00 

8.  东方集团大连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5.00 

9.  厦门银祥豆制品有限公司 0.40 

10.  厦门东方银祥油脂有限公司 10.00 

11.  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 

12.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80.00 

13.  长春通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 

14.  北京大成饭店有限公司 0.30 

 
合计 189.00 

上述额度包含尚未到期担保，在2021年度预计的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公司可根据

实际情况在全部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进行调剂。鉴于业务发展需要，如公司在

2021年度新增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新增子公司将纳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1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

次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须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会及管理层决定具体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担保文件。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在合计担

保额度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对公司子公司之间具体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股东大会

授权期限自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为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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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担保事项时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000万元，注册地址哈尔滨经开区南

岗集中区红旗大街240号，法定代表人戴胜利，主要经营业务为粮油购销加工等。公司

权益比例100%。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844,860.95万元，负债总额

652,921.70万元，对外有息负债510,256.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650,166.39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78,737.74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477,108.43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434.16万元。 

2、东方粮油方正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5000万元，注册地址黑龙江方正经济开发

区同安路西侧W委798号，法定代表人张保国，主要经营业务为粮食加工、销售等。公

司权益比例100%。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196,664.81万元，负债总额

168,620.08万元，对外有息负债86,2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67,649.55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8,044.73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60,591.96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4.51万元。 

3、东方粮仓五常稻谷产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注册地址五常市五常

镇向太阳街，法定代表人王小军，主要经营业务为粮食加工、仓储、销售等。公司权

益比例80%，其他股东为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0%）。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30,149.33万元，负债总额29,116.96

万元，对外有息负债0元，流动负债总额29,116.9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032.37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8,449.9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6.13万元。 

4、东方粮仓龙江经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注册地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市龙江县白山工业园区双创园内，法定代表人郑军华，主要经营业务为粮食收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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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烘干、仓储服务等，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贸易代理等。公司权益比

例100%。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5,134.13万元，负债总额3,099.45万

元，对外有息负债1,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099.4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2,034.68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2,663.1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46.01万元。 

5、黑龙江东方粮仓粮食经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235号东方大厦1层1号，法定代表人王鹤，主要经营业务为批发兼

零售；食品生产经营；种子经营；粮食收购等。公司权益比例100%。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24,509.61万元，负债总额23,637.91

万元，对外有息负债1,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3,637.9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871.70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2,651.9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55.33万元。 

6、东方集团肇源米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515万元，注册地址肇源县新站镇火车

站西200米处，法定代表人宋修强，主要经营业务为粮食收购、销售；货物运输等。公

司权益比例100%。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42,654.92万元，负债总额37,064.02

万元，对外有息负债1,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7,064.0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5,590.90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9,611.8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27万元。 

7、东方集团大连粮食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元，注册地址大连市中山区

中心裕景写字楼3302A，法定代表人张孟毅，主要经营业务为粮食贸易等。公司权益比

例100%。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90,022.51万元，负债总额75,320.48

万元，对外有息负债21,6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75,320.4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8,565.43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25,521.7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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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384.00万元。 

8、东方优品健康食品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万元，注册地址哈尔滨经开

区南岗集中区长江路368号2605室，法定代表人孙明涛，主要经营业务为食品生产经营；

粮食收购、销售等。公司权益比例100%。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96,963.82万元，负债总额59,171.12

万元，对外有息负债2,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7,408.4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30,727.79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06,018.5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8,899.40万元。 

9、厦门银祥豆制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600万元，注册地址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

美禾六路99号之五，法定代表人宋修强，主要经营业务为豆制品制造；肉制品及副产

品加工；米、面制品制造；蛋品加工等。公司权益比例77%，其他股东为厦门市养生豆

源贸易有限公司（持股比例8%）、厦门银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5%）。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8,896.62万元，负债总额4,115.01万

元，对外有息负债2,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923.3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4,781.61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4,126.8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509.19万元。 

10、厦门东方银祥油脂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

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97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D栋8层03单元E之三，法定代表人孙

明涛，主要经营业务为食用植物油加工；米、面制品及食用油类散装食品批发。公司

权益比例51%，其他股东为厦门银祥油脂有限公司（持股比例49%）。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62,966.73万元，负债总额51,225.40

万元，对外有息负债0元，流动负债总额51,225.4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1,741.33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91,879.3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47.89万元。 

11、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36000万元，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区

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10号2栋570室，法定代表人高广彬，主要经营业务为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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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等。公司权益比例100%。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2,063,685.65万元，负债总额

1,615,122.41万元，对外有息负债1,244,213.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096,966.20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409,889.44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489.07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192.19万元。 

12、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90000万元，注册地址北京市丰

台区文林北街2号院1号楼-2至10层01二层C225，法定代表人张明根，主要经营业务为

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资产管理等。公司权益比例100%。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1,512,937.23万元，负债总额

1,249,017.25万元，对外有息负债1,020,25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764,444.68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63,919.99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519.72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617.30万元。 

13、长春通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

经济开发区中意国际B座第8层819-820，法定代表人杨达，主要经营业务为农副产品批

发；谷物粮食收购、饲料批发、仓库租赁、豆及薯类批发及零售等。公司控股子公司

金联金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15,014.62万元，负债总额10,017.81

万元，对外有息负债10,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0,017.8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4,996.81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7,155.9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6.11万元。 

14、北京大成饭店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500万美元，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丽都

花园路5号，法定代表人武巍，主要经营业务为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等。公司权益

比例70%，其他股东为资源网络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0%）。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420,862.44万元，负债总额

331,689.31万元，对外有息负债254,963.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71,493.89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89,173.13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969.35万元，归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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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91.13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存量未到期担保除外），担保期限等具体内容将由担保

公司与被担保公司、银行等相关机构协商确定。担保方式包括股权质押担保、资产抵

押担保、保证担保（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等。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以及各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目的为提高公司整

体融资效率，满足公司各业务板块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各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

未发生担保逾期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担保对象包括控股子公司，公司在提供担保时将要求控

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同比例担保或者反担保措施，如因金融机构要求等原因须提供

超出持股比例的担保时，考虑公司对被担保控股子公司具有实质控制和影响，且控股

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控股子公司相关融资的目的为促进其主业发展，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总体风险可控。 

五、独立董事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以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

目的是保证各子公司日常融资活动的顺利进行，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对被担

保公司具有实质控制权和影响，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公司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含子公司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95.86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的 45.38%。公司为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33.57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15.89%。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42.93 亿元。公司为除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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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11.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5.49%。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30日 


